
 

 

 

 

員林鐵路高架橋下空間多目標申請書 

暨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計畫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中華民國 107 年 07 月 









彰化縣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申請 
 

申請單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統一編號 07524729 

代表人 鹿潔身 聯絡電話 02-23815226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3號 

委託單位 新見國際設計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 06-2381385 

地址 臺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 223 號 5 樓之 2 
用地類別 

(公共設施名稱) 
高架道路、車站 

公共設施坐落 

位置及面積 

地段 地號 面積 使用分區 

員林市

和平段 
82-9、829 6,932 鐵路用地 

員林市

惠農段 
303、303-2、304-4 6,228 鐵路用地 

員林市

莒光段 
3299 3,200 鐵路用地 

員林市

員林段 

789-1 、 780-27 、 779-14 、 780-

26、 779-9、 779-10、 602-67、

779-8、593-17、585-1、585-2、

593-14、670-2、670-3、517-99、

670-5、582-16、584-2、583-3、

517-98、583-5、583-8 

5,496 鐵路用地 

員林市

中山段 
1-1 5,021 鐵路用地 

員林市

溝皂段 
143-6 288 鐵路用地 

申請使用項目 

□平面多目標 ■立體多目標

使用項目 
商場、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公園、公共使用

(社會教育機構及文化機構、其他公共使用、公務機關

辦公室)、餐飲服務 

申請內容 

高架道路作商場、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公園、公共使用(其

他公共使用、公務機關辦公室)使用 

車站作餐飲服務、公共使用(社會教育機構及文化機構、其他公共使

用)使用 
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四條第二項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計畫：應表明下列事項： 
請勾選是否已檢附 

是■ 否□（一）公共設施用地類別。  
是■ 否□（二）申請多目標使用項目、面積及其平面或立體配置圖說。 
是■ 否□（三）新件案件興建前之土地利用情形、興建後排水逕流處理情形。 
是■ 否□（四）開闢使用情況及土地、建築物權屬。 
是■ 否□（五）多目標使用項目之整體規劃及特色說明。 
是■ 否□（六）對原規劃設置公共設施機能之影響分析。 
是■ 否□（七）對該地區都市景觀、環境安寧與公共安全、衛生及交通之影響分析。 
是■ 否□（八）依本辦法規定應爭得相關機關同意之證明文件。 
是■ 否□（九）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事項。 

107         年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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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申請書   

壹、申請人及規劃單位之姓名、住址、電話 
單位 法定代理人之姓名、住址、電話 

申請人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鹿潔身、02-23815226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 

規劃單位 新見國際設計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許勝博、06-2381385 

臺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223號5樓之2 

貳、公共設施名稱 

為「員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鐵路用地之員林鐵路高架橋下空間及員林穀倉。 

參、公共設施用地座落及面積 

員林鐵路高架橋下空間北以員林大道為界、南至員林大道以南第二個橋墩位置，

員林穀倉座落於北以雙平路為界、西至雙平路 52 巷、東至鐵路高架橋、南界則為靜

修路街廓，兩者皆屬員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鐵路用地。 

本案多目標使用申請範圍涉及員林市和平段 82-9、829 地號等 2 筆地號、惠農

段 303、303-2、304-4 等 3 筆地號、莒光段 3299、3299-1 等 2 筆地號、員林段

789-1、780-27、779-14、780-26、779-9、779-10、602-67、779-8、593-17、585-

1、585-2、593-14、670-2、670-3、517-99、670-5、582-16、584-2、583-3、517-

98、583-5、583-8 等 23 筆地號、中山段 1-1 地號及溝皂段 143-6 地號土地，土地

面積共計為 27,165 平方公尺。 

公共設施用地類別：高架道路 
編

號 

多目標使用申請

項目 
地段(地段號) 地號 面積(m

2
) 

1 商場 和平段(0626) 82-9 2,743

2 停車場 惠農段(0627) 303 1,309

3 公園 惠農段(0627) 303 1,639

4 
公共使用(其他公

共使用) 
惠農段(0627) 303 861

5 
停車場、電動汽

機車充電站 
惠農段(0627) 303-2、304-4 2,419

6 商場 和平段(0626) 829 2,411

7 停車場 員林段(0500)

789-1、780-27、779-14、780-26、

779-9、779-10、602-67、779-8、

593-17、585-1、585-2、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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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類別：高架道路 
編

號 

多目標使用申請

項目 
地段(地段號) 地號 面積(m

2
) 

8 停車場 員林段(0500) 593-14、517-99、670-2、670-3 3,261

9 
公共使用(公務機

關辦公室) 
員林段(0500)

670-5、582-16、584-2、583-3、

517-98、583-5、583-8 
968

10 商場 中山段(0514) 1-1 913

11 商場 中山段(0514) 1-1 1,448

12 
公共使用(其他公

共使用) 
中山段(0514) 1-1 264

13 商場 中山段(0514) 1-1 797

14 公園 中山段(0514) 1-1 1,599

15 
公共使用(其他公

共使用) 
溝皂段(0513) 143-6 288

總計 22,187
註：本表係依數值圖面量辜，其面積應依實際測量地籍分割之面積為準。 

 
公共設施用地類別：車站 

編

號 

多目標使用申請

項目 

地段(地段號) 地號 基地面

積(m
2
) 

樓地板

面積(m
2
)

17 

餐飲服務、公共

使用(社會教育機

構及文化機構、

其他公共使用) 

和平段

(0626)、莒光

段(0527) 

829(和平段)、3299(莒光

段)、3299-1(莒光段) 

4,978 9,997 

總計 4,978 9,997 
註：本表係依數值圖面量辜，其面積應依實際測量地籍分割之面積為準。 

 



第二

壹、

一、

係

調

變

的

鐵

層

成

機

穀

因

本

來

色

二、

(一

(二

二部分：

、計畫緣

、緣起—配

員林市

係演變，從

調車場及穀

變到近期的

的創意場所，

鐵路高架化

層的連通，

成隔閡，提

機能整合的

穀倉更多活

因此，橋下空

本案擬依據都

來更可發揮騰

色場域的營造

、規劃目標

一)配合市

過去

入具文化

換，提昇

休閒場域

機，強化

二)結合路

員林

環型的公

間活動：

的定位相

1.沿線活

廊

：公共設

緣起與目標

配合員林鐵

區鐵路與城

從早期的鐵道

穀倉等實用價

的藝術、文化

，103 年 1

化通車後，透

，二側的活動

提供都市空間

的契機，也賦

活化再利用的

空間及穀倉

都市計畫公

騰空土地再

造。 

標 

市區鐵路高

去以貨物運

化與創意的機

昇土地的多元

域，透過主題

化資產價值的

路廊沿線文

林都市計畫

公園道。穀倉

：有文化、產

相結合，才能

活動價值的

廊帶與二側

設施用地

標 

路高架化，

城市的關

道、車站、

價值，演

化及景觀

11 月市區

透過地面

動不再形

間轉型及

賦予舊有

的腹地。

倉基地應朝

公共設施用

再發展價值

高架化，引導

運輸為導向的

機能組合，

元使用機會

題活動的吸

的提昇。

文化資源與區

畫區內與鐵道

倉、園道與

產業、歷史

能落實縫合

的連鎖 

側土地使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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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多目標

，橋下空間

、

朝多元化使用

用地多目標使

值，強化都市

導路廊機能

的土地使用

，利用沿線

會。藉由土

吸引力，可

區位條件，

道相關連的

與鐵路廊帶

史、綠意與

合的效果。

若具備活動

標使用計

間扮演城市

用，提升土

使用辦法申

市活動的互

能重塑與提

用，應結合城

線騰空土地、

土地的多目標

可以在舊市中

，發展附加

的元素，除員

帶之間有許多

與生活，不同

動連結效益

員林鐵路高架

計畫 

市機能整合

土地價值並促

申請鐵路用地

互補，兼顧複

提升土地價

城市空間的

、舊歷史建

標機能使用

中心地區導

加土地效用

員林穀倉歷

多不同類型

同使用機能

者，廊帶的

架橋下空間多目標申

合的重要觸

促進地區發

地多目標使

複合產業與

價值 

的美化與再

建築空間的

用，營造新

導入新的活

用的線性功

歷史建築外

型的土地使

能之間，應

的使用應考

申請書圖文件 

觸媒 

發展，故

使用，未

與活動特

再生，引

的環境轉

新的商業、

活力與商

功能 

外，有一

使用與空

應與廊帶

考量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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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使用規劃為主，透過土地的公益性與開放性，達成活動系統連結後的

主題附加效益。提昇都市活動的多樣性。 

2.二側產業價值的連結 

廊帶經過地段如果具備產業使用機能時，應透過多目標使用的引導，

將二側的土地使用活力引入廊帶，以有效提昇臺灣鐵路管理局資產的有效

利用，並提昇城市產業的連續性。 

(三)由站區點狀開發結合路廊再利用，落實土地價值與活動機能轉型 

臺鐵縱貫線是員林市對外聯絡的重要交通幹線，車站高架化通車後，對

於騰空土地的再發展具有相對的波及效果。本案將透過由點、線及面狀土地

整合的機會，在不同的區段營造主題活動場域，以落實土地資產價值的提昇

並整合車站東西二側都市環境縫合的時機。 

1.土地活化價值 

以沿線公有土地為主體，主動扮演「活動連結與公益連鎖」的角色，

考量土地整合價值並連結周邊私有土地，辦理高架橋下空間多目標使用，

共創土地最有效利用價值。 

2.活動機能轉型 

以現有站區活動為基礎，向南北擴張，引入文化與創意元素，透過在

地產業的主題規劃，讓站區發展轉型並呈現適地、多元與年青的在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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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一、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106.09.20)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依表 1 之規定。

但作下列各款使用者，不受附表之限制： 

(一)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用地，

其容許使用項目依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調整。 

(二)捷運系統及其轉乘設施、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節水系統、環境品質監測站

及都市防災救災設施使用。 

(三)地下作自來水、下水道系統相關設施或滯洪設施使用。 

(四)面積在零點零五公頃以上，兼作機車停車場使用。 

(五)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公共設施，經直轄市、縣（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者，得作臨時使用。 

(六)依公有財產法令規定辦理合作開發之公共設施用地，其容許使用項目依都市

計畫擬定、變更程序調整。 

表 1    車站用地多目標使用之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表 

用地 

類別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備註 

車站 

一、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

站及電池交換站。 

二、一般辦公處所。 

三、資源回收站。 

四、配電場所、變電所及其必

要之機電設施。 

五、休閒運動設施。 

六、旅遊服務。 

七、銀行及保險服務。 

八、餐飲服務。 

九、特產展售及便利商店。 

十、補習班。 

十一、百貨商場、商店街、超

級市場。 

十二、旅館、一般觀光旅館、

國際觀光旅館。 

十三、自行車租售、補給及修

理服務。 

十四、公共使用。 

1.都市計畫車站、轉運站、調度站用地或鐵路、

交通、捷運系統用地（場、站使用部分）。 

2.應面臨寬度十二公尺以上之道路，並設專用出

入口、樓梯及通道。但作高鐵、捷運、鐵路車

站候車所在樓層，不受專用出入口之限制。 

3.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4.作第五項至第十二項及第十四項之醫療衛生設

施及社會福利設施使用時，不得超過總容積樓

地板面積三分之二。但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之投資案件，不在此限。 

5.候車所在樓層作第五項至第十四項之醫療衛生

設施及社會福利設施使用時，不得超過該層樓

地板面積三分之一。 

6.作第五項至第十二項及第十四項之醫療衛生設

施及社會福利設施使用時，其停車空間不得少

於建築技術規則所定標準之二倍。但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同意，不在此限。 

7.應先徵得該管車站主管機關同意；設置旅館應

符合觀光主管機關所定之相關規定。 

8.商場使用限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不

包括汽車、機車修理）、日常服務業（不包括

1.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

園用地」之使

用類別。 

2. 公 共 使 用 同

「零售市場用

地」之使用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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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類別 
使用項目 准許條件 備註 

洗染）、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金融

分支機構。 

9.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實依

環境保護有關法令管理。 

高架

道路 

下層作下列使用： 

一、公園。 

二、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

站及電池交換站。 

三、洗車業。 

四、倉庫。 

五、商場。 

六、公共使用。 

七、加油（氣）站。 

八、抽水站。 

九、天然氣整壓站及遮斷設

施。 

十、公車站務設施及調度站。 

十一、配電場所、變電所及其

必要機電設施。 

十二、資源回收站。 

十三、自來水、再生水、下水

道系統相關設施。 

十四、休閒運動設施。 

1.各種鐵、公路、捷運系統架高路段下層。 

2.不得妨礙交通，並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景

觀、衛生及安全設備。 

3.天然氣整壓站應為屋內型整壓站或地下型整壓

站。 

4.應先徵得該高架道路管理機關同意，並符合該

高架道路管理相關規定。 

5.商場使用限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不

包括汽車修理）、日常服務業（不包括洗

染）、一般事務所。 

6.作資源回收站、天然氣整壓站使用時，應妥予

規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及消防有關法令管

理。 

1. 公 共 使 用 同

「零售市場用

地」之使用項

目第二項備註

之社區通信設

施、社區安全

設施、公用事

業服務所、公

務機關辦公室

及其他公共使

用。但不包含

幼兒園使用。

2.休閒運動設施

之使用同「公

園用地」立體

多目標使用之

使用類別。 

註 1：「零售市場用地」之使用項目「公共使用」包括：1.醫療衛生設施：以醫療機構、醫事機構及精神復健機構為限。2.社
區通信設施：以郵政支局、代辦所、電信支局、有線、無線設備、機房、天線及辦事處為限。3.社區安全設施：以消防

隊、警察分局、分駐（派出）所為限。4.公用事業服務所：以自來水、電力、公共汽車、瓦斯（不包括儲存及販賣）為

限。5.公務機關辦公室：以各級政府機關、各級民意機關為限。6.社會教育機構及文化機構：以社區大學、圖書館 或圖

書室、資料館、博物館或美術館、紀念館或文物陳列館、科學館、藝術館、音樂廳、戲劇院或演藝廳、文化中心、兒童

及青少年育樂設施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之文化機構為限。7.其他公共使用：社會福利設

施、幼兒園、集會所、民眾活動中心。 
註 2：穀倉及周邊土地屬於「貨場」，適用用地類別為「車站」之多目標使用項目。 

二、消防相關法規 

（一）建築法 

除下述相關法規規定外，各類消防設計所需符合的項目與審查規定於

「建築技術規則」與「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中有更為詳細之規定。 

--第 76 條：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眾使用，或原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變更為他種公眾使用時，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應檢查

其構造、設備及室內裝修。其有關消防安全設備部分應會同消防主管機關

檢查。 

--第 77-2 條：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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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經內政部

認有必要時，亦同。但中央主管機關得授權建築師公會或其他相關專業技術

團體審查。 

(2)裝修材料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3)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 

(4)不得妨害或破壞保護民眾隱私權設施。 

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

室內裝修從業者應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並依其業務範圍及責任執行業務。

前三項室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程序、室內裝修從業者資格、申請登記許可

程序、業務範圍及責任，由內政部定之。 

（二）消防法 

--第 10 條第 3 款：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變更為供公眾使用或原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變更為他種公眾使用時，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消防機關審查其消防安

全設備圖說。 

（三）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除下述相關法規規定外，本案使用類別依第 12 條之分類屬甲類場所

中（四）商場、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展覽場，依建築

類別及面積大小所應具配各式消防設施在法條內皆有詳細規定。 

--第 13 條：各類場所於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時，其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

適用增建、改建或用途變更前之標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適用增建、

改建或變更用途後之標準： 
(1)其消防安全設備為滅火器、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手動報警設備、僅及廣播設備、

標示設備、避難器具及緊急照明設備者。 

(2)增建或改建部分，依本標準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七月一日修正條文施行日起，樓

地板面積合計逾一千平方公尺或占原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二分之一以上時，

該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 

(3)用途變更為甲類場所使用時，該變更後用途之消防安全設備。 

(4)用途變更前，未符合變更前規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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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建案件興建前之土地利用情形、興建後排水逕流處理情

形 

鐵路高架化工程之相關規劃及設計皆依循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之工程規劃報

告書及相關車站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辦理，因此摘錄前述報告書有關興建前之土地

利用情形、排水逕流處理情形與施工期間排水等相關內容。 

一、興建前之土地利用情形 

員林高架鐵路皆已興建完成，興建前因鄰近鐵路故多為低度或閒置之土地利

用情形，亦多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管理之土地。 

二、興建後排水逕流處理情形 

員林高架車站基地東側排水配合員林火車站細部計畫將車站東側光復街局部

拓寬為 11M 道路，並完成馬路邊溝，排水方向由南往北排放於現有鐵路警察局側

接至既有邊溝。車站基地西側沿基地境界縣由南向北部設排水溝，排至靜修路既

有排水設施。高架車站開發後之逕流量，其降雨強度採水保無因次公式，而逕流

係數 C 值為 1 計算所得之逕流量=1.206cms，依據彰化縣政府 97 年 2 月辦理「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地 1 階段實施計畫彰化縣管區排洋子厝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員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 A 暨 D 幹線檢討規劃」報告中，員林高架車站周邊屬員

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 C幹線，位於靜修路下方 C 幹線排水箱涵尺寸為2.4M ൈ 2.4M，

以 0.8 倍箱涵高度計算其排水能力約為 9cms，而員林高架車站開發後之逕流量若

排進該箱涵其設計水深僅為 45cm 尚有 1.95m 出水高，不致造成靜修路排水負荷

可維持原排水能力。 

另外，高架結構之排水主要為排除降於高架橋軌床之雨水。其排除方式可在

結構版埋設排水管或將排水管吊掛於結構版下方，並於每隔適當距離設置進水口

用以收集雨水，再於橋墩處設置垂直豎管，將橋面排水管之水流引至橋墩下之陰

井後導入地面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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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開闢使用情況及土地、建築物權屬 

一、現況使用情形 

本案分為高架橋兩側沿線、鐵路高架橋下與員林穀倉使用情形進行現況分析。 

(一)車站周邊及鐵路高架橋兩側沿線土地使用現況 

土地使用現況之分類，總共分為農業使用土地(包含水田、水產養殖、畜

牧以及農業相關設施)、交通使用土地(包含鐵路及相關設施、一般道路、停車

場以及其他道路相關設施)、水利使用土地(包含河道、堤防、溝渠、蓄水池、

水道沙洲灘地、水利構造物以及防汛道路)、建築使用土地(包含商業、純住宅、

混合使用住宅、製造業、倉儲、宗教、殯葬設施、興建中建物以及閒置空屋)、

公共設施使用土地(政府機關、學校、醫療保健、社會福利設施、公用設備、

環保設備)、遊憩使用土地(文化設施、公園綠地廣場以及休閒設施)以及其他

使用土地(空置地)。 

調查範圍內之土地使用以純住宅為主，占總調查面積之 50.27%，其次為

混合使用住宅，占總調查面積之 31.35%，再其次為商業，占總調查面積之

6.06%。 

車站以東之區域以住商混合使用及商業使用為主，集中於靜修路以南至

員鹿路以北之中山東路二段上。車站以西之區域則以純住宅使用及住商混合

使用為主。住商混合使用之建物主要集中於新生路兩側，以及新生路及靜修

路交接處一帶。 

表 2    車站周邊及員林鐵路高架橋兩側沿線現況土地使用面積綜整表 

土地使用類別 筆數 百分比 面積(m²) 百分比 

交通使用土地 

停車場 9 0.96% 6,830 4.48% 

其他道路相關設施 1 0.11% 766  0.50% 

小計 10 1.06% 7,596  4.99% 

水利使用土地 
溝渠 1 0.11% 192 0.13% 

小計 1 0.11% 192  0.13% 

建築使用土地 

商業 57 6.06% 15,315 10.05% 

純住宅 473 50.27% 61,256  40.20% 

混合使用住宅 295 31.35% 42,839  28.12% 

製造業 4 0.43% 1,255  0.82% 

倉儲 1 0.11% 458  0.30% 

宗教 6 0.64% 840  0.55% 

殯葬設施 1 0.11% 55  0.04% 

興建中 9 0.96% 1,060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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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類別 筆數 百分比 面積(m²) 百分比 

閒置空屋 35 3.72% 4,414  2.90% 

小計 881 93.62% 127,492  83.67% 

公共設施使用土地 

政府機關 4 0.43% 2,926 1.92% 

醫療保健 2 0.21% 359  0.24% 

社會福利設施 3 0.32% 254  0.17% 

公用設備 1 0.11% 471  0.31% 

小計 10 1.06% 4,010  2.63% 

遊憩使用土地 
休閒設施 1 0.11% 458 0.30% 

小計 1 0.11% 458  0.30% 

其他使用土地 
空置地 38 4.04% 12,618 8.28% 

小計 38 4.04% 12,618  8.28% 

總計 941 100% 152,367 100% 

資料來源：本案調查彙整。 



圖2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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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現現況分布圖

員林鐵路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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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鐵路高架橋下使用現況 

1.員林大道-莒光路 

位於龍燈公園內，共有 9 根橋墩作為 3D 彩繪，與兩旁公所打造的員

林懷舊月臺、心形腳踏車造型座椅、愛心拱門、龍燈鐵道相互呼應，營出

具主題特色的休閒空間。 

2.莒光路-靜修路 

此段高架橋下空間地形平坦，目前閒置尚未對外開放，雙平路至靜修

路段緊鄰穀倉，屬未來穀倉活動腹地。 

3.靜修路-和平街 

本區段已開闢為自行車專用停車場。 

4.三民街-民族街 

已開闢為兩層樓高之汽機車收費停車場。 

5.民族街-員鹿路 

此段高架橋下空間地形平坦，目前閒置，僅有連鎖磚鋪面。 

6.員鹿路-惠來街 

橋下有一臺鐵道班建築，工務使用中。 

7.惠來街-惠明街 

此為公所辦理「員林鐵路高架橋下景觀營造計畫」之路段，與兩旁道

路有高低落差，目前自行車道、人行步道及意象雕塑皆已建置完成，植栽

景觀部分尚未完成。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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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下空間現現況照片

員林鐵路高架架橋下空間多目標申申請書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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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員林穀

員林

其建築形

又因其因

1.歷史沿

建

是臺灣

民國

縣千高

101 年

倉建築

2.建物構

混

中央設

樓、頂

、土地及建

本案多目標

303、303-2

-1、780-27

585-2、593

穀倉概況 

林鐵路穀倉

形式與空間均

因鄰近員林火

沿革 

建於 1976

灣進出口貿

92 年公告為

高台文化協

年底認養契

築，但因雙

構造 

混凝土造 7

設置 18 個

頂樓及立方

建物權屬 

標使用申請

2、304-4 等

27、779-14、

93-14、670-

倉緊鄰高架化

均屬特殊，

火車站，已

年，因應早

貿易起飛期的

為歷史建築

協會管理維護

契約屆滿後，

雙方就回復原

7 層樓高穀

個密閉圓筒形

方體量體有開

圖4

請範圍涉及員

等 3 筆地號

、780-26、

-2、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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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鐵路的西

，為員林獨

已成為明顯地

早期鐵路貨

的代表建築

築，員林鎮公

護，原規劃

，鎮公所不

原狀有所爭

穀倉建築，南

形量體為穀

開窗。 

4    穀倉現況

員林市和平

號、莒光段

、779-9、77

、517-99、

西側，坐落於

獨特之產業地

地標。 

貨運進行進口

築，為戰後時

公所於民國

劃為員林國際

不再續約，鎮

爭議，至今尚

南北兩側設

穀倉空間，空

況照片 

平段 82-9、

段 3299、32

779-10、602

、670-5、58

員林鐵路高架

於靜修路與

地景，具高

口穀物散裝

時期鐵路建

國 96 年起認

際萬花筒藝

鎮公所原應

尚未完成點

設置方形量體

空間由底至

、829 地號等

3299-1 等 2

02-67、779-

582-16、584

架橋下空間多目標申

與雙平路間

高度再利用

裝運輸一貫

建物代表之

認養、再委

藝術館使用

應交還員林

點交作業。 

體做為作業

至頂部通透

等 2 筆地號

2 筆地號、

-8、593-17

84-2、583-3

申請書圖文件 

間的街廓，

用價值，

貫作業，

之一，於

委託彰化

用。惟於

林鐵路穀

業平台，

透，僅一

號、惠農

、員林段

17、585-

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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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83-5、583-8 等 23 筆地號、中山段 1-1 地號及溝皂段 143-6 地號土地，土地

面積共計為 26,863 平方公尺。所有土地皆為國有土地，並由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管理。 

另外，本案多目標使用申請範圍涉及之建物僅有員林穀倉、現有車站立體停車

場及道班房，皆為中華民國所有，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為管理機關。 

表 3    員林鐵路高架橋下及員林穀倉鐵路用地土地權屬清冊 

編

號 
縣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面積(m

2
) 所有權人

土地管理機

關 

使用

分區 

1 彰化縣 員林市 和平段 82-9 4,548.07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2 彰化縣 員林市 和平段 829 4,900.6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3 彰化縣 員林市 惠農段 303 6,387.52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4 彰化縣 員林市 惠農段 303-2 3,693.2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5 彰化縣 員林市 惠農段 304-4 249.8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6 彰化縣 員林市 莒光段 3299 81.31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7 彰化縣 員林市 莒光段 3299-1 264.2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8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789-1 666.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9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780-27 48.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10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779-14 60.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11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780-26 11.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12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779-9 13.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13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779-10 99.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14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602-67 54.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15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779-8 10.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16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593-17 904.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17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585-1 78.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18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585-2 16.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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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縣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面積(m

2
) 所有權人

土地管理機

關 

使用

分區 

鐵路管理局 用地 

19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593-14 6,156.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20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670-2 90.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21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670-3 413.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22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517-99 210.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23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670-5 1,904.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24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582-16 58.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25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584-2 208.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26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583-3 61.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27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517-98 8.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28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583-5 4.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29 彰化縣 員林市 員林段 583-8 4.0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30 彰化縣 員林市 中山段 1-1 11,017.91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31 彰化縣 員林市 溝皂段 143-6 3,851.10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鐵路

用地 

 



陸、

一、

(一

、多目標

、市場評估

一)功能定

員林

藝文、行

食娛樂、

1.文創藝

利

以形塑

2.美食娛

員

旅次人

3.觀光遊

近

動觀光

4.轉運服

員

透過軌

標使用項目

估與產品定

定位 

林火車站周

行政、金融、

、觀光遊憩、

藝文 

利用員林市

塑年輕活力

娛樂 

員林火車站

人口，適合

遊憩 

近年彰化致

光旅遊與休

服務 

員林市位於

軌道與公路

圖5

目之整體

位 

周邊區域定位

、休閒、生

、轉運服務

市學園優勢，

力之特色商圈

站為彰南地區

合引進美食城

致力於蜜餞百

休閒遊憩之發

於彰南發展區

路運輸，即可

5    員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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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規劃及

位為「藝文

生活、遊憩

務」等產業活

，提供補教

圈，帶動地

區通勤轉乘

城與休閒娛

百果、鐵馬

發展。 

區之核心地

可便捷轉乘

站周邊地區

及特色說明

文綠生活蜜城

憩」等活動機

活動。 

教、研習、

地區產業與火

乘核心，尖

娛樂產業機能

馬休閒與花

地位，鄰近

乘，達通勤、

區功能定位示

員林鐵路高架

明 

城」，以提

機能，發展

文化創意商

火車站周邊

峰時刻聚集

能，滿足通

卉產銷等產

高鐵彰化站

、觀光之旅

示意圖 

架橋下空間多目標申

提供地區「

展「文創藝

商業等活動

邊地區再發展

集就學與工

通勤族所需。

產業機能，

站與南投市

旅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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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

藝文、美

動機能，

展。 

工作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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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帶

市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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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定位 

1.消費族群 

員林市為「生活服務、藝文學園」核心區域，消費客群以「學生、家

庭」之通勤轉運旅次為主，「商務客、背包客」次之。 

2.引進產業類型： 

區分為「生活服務、商務旅宿、文創藝文、在地特色產業」等四種類

型，如下表所彙整。 

表 4  建議引入產業行彙整表 

產業類型 產業型態 產品類型 消費族群 

生活服務 

百 貨 批 發 零 售 ( 服

飾、電腦 3C 用品、

圖書文具)、餐飲服

務、休閒娛樂 

業種型量販店(百貨量販、3C 賣

場、超級市場、美體藥妝、文

具、圖書店)、便利超商、電影

院、KTV、特色餐廳、咖啡簡

餐、健身房、體健中心、運動設

施、青年休閒育樂場所 

學生、家庭、通

勤族 

商務旅宿 金融保險、飯店旅館

銀行、郵局、保險業分部、商

旅、特色旅館(自行車背包客文

旅) 

商務、背包客 

文創藝文 
補教業、文創商業、

文化藝文 

補習班(升學、技能、國家考

試)、圖書館、K 書中心、文創商

店(手作工坊、藝術家駐點空

間、特色餐飲空間、在地特色販

賣店) 

學生、背包客 

在地特色產

業 

食品加工(蜜餞)、花

卉培育與產銷、運動

休閒(自行車) 

蜜餞觀光工廠、農產品銷售市

場、自行車專賣店(含打氣站)、

花卉市場、農特產展銷中心 

家庭、商務、背

包客 

二、引入機能 

(一)站區基本服務機能 

1.本業 

站區核心屬車站專用區，目前使用本業為員林火車站，主體服務包含

售票、站務辦公室、剪收票口、貨運中心及月台。 

2.附屬設施 

車站站體附屬商店區位於一、二樓，集中於站體北側，與站務空間緊

密結合。另車站東側退縮 22M，作為開放廣場西兩側皆留設大面積車站廣

場，並於光復街東側設置 U-bike 租借站，車站西側則留設 12M 寬廣場，

銜接未來更新開發商業區。 



(二

3.其他附

車

西南角

二)鐵路高

1.與站區

為

增加停

為主。

2.與站區

以

物、飲

3.與社區

因

車場等

4.允許使

穀

之多使

合，可

換站、

可置入

產展售

使用項

中心、

附屬設施 

車站專用區

角則規劃腳

高架橋下多

區延伸融合

為延續車站

停車空間、

。 

區互補之使

以補充車站

飲食、休閒

區連結之機

因應地方需

等，抑或提

圖6    高

使用之項目

穀倉及周邊

使用項目，

可置入之使

、腳踏自行

入辦公處所

售及便利商

項目，包含

、休閒運動

區之高架鐵路

腳踏車停車場

多目標使用之

合之機能類型

站運輸機能、

、提供旅遊資

使用機能類型

站周邊機能、

閒、辦公等附

機能類型 

需求，留設公

提供空間導入

高架橋下空

目檢討 

邊土地屬於「

，而車站及鐵

使用項目為停

行車租售、補

所、公務機關

商店、商場、

含公園、停車

動設施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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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下方部分

場。 

之機能引導

型 

、增加其使

資訊、交通

型 

、增加附屬

附帶功能，

公共設施，

入具文化特

空間多目標使

「貨場」，

鐵路用地多

停車場、旅

補給及修理

關、集會所

、旅館、郵

車場、消防

目。其中，

分，車站北

導 

使用強度，

通接駁轉運，

屬效益為考

，增加站區沿

，如休閒運

特色在地產業

使用規劃機

，多目標使

多目標使用項

旅遊服務、電

理服務；與車

所、藝文展覽

郵政服務、公

防隊、加油

，穀倉及周邊

員林鐵路高架

側為臺鐵未

鐵路用地多

，以強化車

量，提供旅

沿線之利用

動設施、民

業元素，提

機能示意圖 

用適用用地

項目中，與

電動汽機車

車站本業互

覽表演場所

公園等內容

油(氣)站、集

邊土地因應

架橋下空間多目標申

未來商業開

多目標使用

車站的服務

旅客休憩停

用效益。 

民眾活動中

提高地方自明

 

地類別為「

與車站本業

車充電站及

互補之使用

所、餐飲服

容；與社區

集會所、民

應空間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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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

用可朝向

務性功能

停留、購

中心、停

明性。 

「車站」

業延伸融

及電池交

用項目，

服務、特

區連結之

民眾活動

域具歷史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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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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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餐

商場，

、鐵路高架

一)休閒公

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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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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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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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

荔枝、葡

及五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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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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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穀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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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區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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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加工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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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業(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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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員林第一

等，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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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性特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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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一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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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等其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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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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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7    員林鐵

-

鐵路高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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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下多目標使使用分段構構想圖   

員林鐵路高架架橋下空間多目標標申請書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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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鐵路高架橋

-24- 

置圖說 

1 項規定辦理，

以員林大道為界

如下圖所示。 

橋下空間多目標

，申請高架道路及

界，南至惠明街，

標使用申請範圍示

及車站立體多目

，及南邊員林大

示意圖 

員林鐵路高架橋

目標使用。本案

大道至員林大道

橋下空間多目標申請書圖文

案申請範圍為員林

道以南第二個橋墩

文件 

林

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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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多目標使用項目 

綜合上述多目標使用規劃引入機能構想，本案高架道路以「商場」、「停車

場」、「公園」、「公共使用(公務機關辦公室)」及「公共使用(其他公共使用)」

等五項為主要申請項目，另考量員林穀倉招商廠商整體規劃及使用彈性，車站申

請項目擬以包裹式進行申請，包含「餐飲服務」、「公共使用(社會教育機構及

文化機構)」及「公共使用(其他公共使用)」等三項申請項目，配置見圖 9、10，

詳細說明如下： 

(一)休閒公園段(員林大道-莒光路) 

商業空間配置以較多人潮聚集地區為主，本區段屬之，使用者包含在地

居民與遊客，多從事夜市觀光及運動休閒活動，故可集中配置沿街商店，引

入休閒運動相關產業，或與鄰近之果菜市場連結，販售相關蔬果再製品等創

意商品。 

(二)在地生活段(莒光路-雙平路) 

本區段以服務在地居民為主，配置停車場、公園、民眾活動中心及休

閒運動設施，可視地方需求進行彈性調整，目前和平里已提出於此段興建

里民活動中心需求，並選址於編號 P-129 至 P-130 橋墩之間。南側路段(新

生路-雙平路)則可因應南側穀倉活化再利用整體規劃之商業活動帶來的交

通車流配置停車場，降低交通衝擊，且提高遊客之便利性。 

(三)站區門戶段(雙平路-員鹿路) 

本區段也屬於較多人潮聚集的地區，宜配置商業空間。 

1.車站北側 (雙平路-和平街)  

因應穀倉活化再利用，與周邊環境形塑文創聚落，故以商業空間發展

為主。靜修路-和平街段配合員林車站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規劃為自行車停

車場，故申請停車場使用項目。 

2.車站南側(三民街-員鹿路) 

三民街-民族街高架路段配合員林車站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規劃為兩

層停車場，故申請停車場使用項目。而民族街-員鹿路段則配合車站旅客需

求與地方商業發展，規劃作為商業空間使用。 

(四)特色產業段 

1.員鹿路-南昌路 

運用進車站之集客優勢，配置商業空間，呼應周邊地方特色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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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農特產市集，以申請商場為主。 

2.南昌路-員林大道 

近南昌路側延續北側商業活動，配置商業空間，呼應周邊地方特色產

業，發展農特產市集，南側則以服務在地居民為主，配置停車場、公園、

民眾活動中心及休閒運動設施，可視地方需求進行彈性調整，目前惠來里

已提出於此段興建里民活動中心需求，並選址於編號 P-164 至 P-165 橋墩

之間，而溝皂里則希望利用編號 P-178 至 P-179 橋墩間做為里民活動中心。 

表 5    多目標使用項目申請表 

分段 多目標使用申請項目 
面積

(m
2
) 

休閒公園段 商場 2,743

在地生活段 

停車場 1,309

公園 1,639

公共使用(其他公共使用) 861

停車場、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及電池交換站 2,419

站

區

門

戶

段 

車站

北側 

商場、餐飲服務、公共使用(社會教育機構及文化機構) 7,389

停車場 1,267

車站

南側 
停車場 3,261

特色產業段 

公共使用(公務機關辦公室) 968

商場 913

商場 1,448

公共使用(其他公共使用) 264

商場 797

公園 1,599

公共使用(其他公共使用) 288

合計 27,165
註：本表係依數值圖面量辜，其面積應依實際測量地籍分割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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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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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橋下空間多目標申

 
北側)使用項

申請書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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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10    高架橋橋下空間站站區門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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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車站多目標使用准許條件之特別規範分析表 

法令規定 本案辦理情形 

1.都市計畫車站、轉運站、調度站用地或鐵路、交通、捷運

系統用地（場、站使用部分）。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為鐵路用地。 

2.應面臨寬度十二公尺以上之道路，並設專用出入口、樓梯

及通道。但作高鐵、捷運、鐵路車站候車所在樓層，不受

專用出入口之限制。 

穀倉所屬街廓南面靜修路為 15 公尺計畫道路，

有專用出入口、樓梯及通道。 

3.應有完善之通風、消防及安全設備。 將符合所有建築通風、消防及安全相關規範。 

4.作第五項至第十二項及第十四項之醫療衛生設施及社會福

利設施使用時，不得超過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二。但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投資案件，不在此限。 

促參(ROT)為本案可行之招商方式，故可符合例

外條件。 

5.候車所在樓層作第五項至第十四項之醫療衛生設施及社會

福利設施使用時，不得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 

本案不屬候車所在樓層。 

6.作第五項至第十二項及第十四項之醫療衛生設施及社會福

利設施使用時，其停車空間不得少於建築技術規則所定標

準之二倍。但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不在此限。

北側停車空間符合標準。 

7.應先徵得該管車站主管機關同意；設置旅館應符合觀光主

管機關所定之相關規定。 

1.本案主辦機關及車站主管機關皆為臺鐵局，故

原則同意。 

2.本案規劃多目標使用項目內無旅館。 

8.商場使用限日常用品零售業、一般零售業（不包括汽車、

機器腳踏車修理）、日常服務業（不包括洗染）、一般事

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金融分支機構。 

本案商場規劃為餐飲業、一般零售業、一般事務

所(含文創工坊)。 

9.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有

關法令管理。 

本案規劃多目標使用項目內無資源回收站。 

註：建築技術規則第 59 條規定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其用途屬第一類(劇院、電影院、歌廳、國際觀光旅館、演

藝場、集會堂、舞廳、夜總會、視聽伴唱遊藝場、遊藝場、酒家、展覽場、辦公室、金融業、市場、商場、餐廳、飲食店、店

鋪、俱樂部、撞球場、理容業、公共浴室、旅遊及運輸業、攝影棚等類似用途建築)且位於都市計畫內區域，其樓地板低於三百公

尺以下部分免設停車場，超過者每一百五十平方公尺設置一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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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對原規劃設置公共設施機能之影響分析 

本案申請立體多目標使用係於鐵路高架橋下空間及員林穀倉所在街廓，不影響

原鐵路使用，且本案在因應地方需求與提升周邊環境品質之考量下，多目標使用擬

申請 3,238 平方公尺之「公園」、7,299 平方公尺之「停車場」與 862 平方公尺之

「公共使用(其他使用)」作為民眾活動中心等供地方民眾使用，不僅不影響其原應

提供之公共設施機能，更能透過規劃開放空間等設施增加橋下空間及周邊地區公共

設施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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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對該地區都市景觀、環境安寧與公共安全、衛生及交通之

影響分析 

一、都市景觀影響分析 

本案因應路廊周邊現況發展特性，予以明確的分段定位與構想，並在不同區

段營造主題活動場域，擬定多目標申請項目，故將能帶動周邊地區再發展，扮演

兩側都市機能整合的重要觸媒，進而改善鐵路兩側原屬建築背面之較為窳陋之都

市景觀。另外，配合員林鐵路高架橋下景觀營造計畫、員林市主燈公園串聯鐵路

高架景觀營造工程進行景觀及植栽規劃設計，橋下空間之景觀風貌更添綠意及創

意。 

二、環境安寧影響分析 

目前員林鐵路高架橋下空間皆無量體、電路及排水管線，故後續廠商進駐時，

營建行為可能對周邊環境安寧造成影響，未來應加強防範措施，避免周邊社區環

境的影響。 

另外，依據彰化縣政府環保局劃設之員林市噪音管制區，高架鐵路周邊範圍

內皆為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其日間、晚間及夜間之噪音管制標準值參見表 8，可

依此標準進行橋下空間多目標使用各時段噪音管制，除不超過噪音管制標準值外，

以不超過晚上 10 點為限，以保障及維護地區環境安寧。 

表 8  噪音管制區音量標準值一覽表 

管制區 
均能音量(Lep)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55 50 45 

第二類 60 55 50 

第三類 65 60 55 

第四類 75 70 65 
註：1.日間：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指上午六時至晚上 8 時；第三、四類噪音管制區指上午 7 時至晚上 8 時。 2.

晚間：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指晚上 8 時至晚上 10 時；第三、四類噪音管制區指晚上 8 時至晚上 11 時。 
    3.夜間：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指晚上 10 時至翌日上午 6 時；第三、四類噪音管制區指晚上 11 時至翌日上

午 7 時。 

三、公共安全與衛生影響分析 

員林鐵路高架橋下空間目前申請有「商場」、「停車場」、「公園」、「公

共使用(其他使用)」、「公共使用(公務機關辦公室)」等可能須興建硬體之使用，

未來將規範廠商或需地單位於興建施工時，需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及消防法相關規

定，以防止火災等意外發生，並避免對周邊公共安全產生影響，此外，應加強設

缺及警衛隊巡視，以確保休憩環境及使用者安全。 

衛生環境方面，將納入未來招商規劃中，嚴格控管進駐廠商之使用規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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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臺鐵局同意後方得設置及啟用，以減少多目標使用對公共安全與環境衛生之影

響。多目標使用項目中，「商場」、「餐飲服務」所引入之產業較易產生垃圾及

污水，可委託鄉鎮市清潔隊或清理業者定時清理。另外，「公共使用(其他使

用)」、「公共使用(公務機關辦公室)」、「商場」與「停車場」未來興建時應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中建築物給水排水設備設計技術規範設計及相關衛生設備標準，

「停車場」更應依相關規定裝設油水分離器等，以避免管線設備腐蝕及污染影響

車站及周邊地區整體衛生環境。其他空間如公園、公共使用(社會教育機構及文

化機構)，若遇表演等活動時，除建議由辦理活動之單位負責相關清理外，亦可

結合周邊社區義工力量進行清潔維護，除可減省經費，亦可減輕車站負擔。 

四、交通影響分析 

(一)現況交通量分析 

本案交通服務水準之調查範圍，包含員林車站東側之中山路一段、北側

之靜修路、南側之員鹿路以及西側之新生路。本案之從路段流量/容量比分析

交通路段現況服務水準，調查依平日、假日、晨峰、昏峰等時段進行。 

本案現況路段流量/容量服務水準調查所得的結國如表 9、表 10 所示，本

案調查員林車站周邊道路之道路服務水準，不論是在晨峰或昏峰皆在 B 級以

上，屬可接受範圍。 

表 9   平日路段現況交通量服務水準 

路名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平日晨峰 平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水準

員鹿路 

光復街-中山

路二段 
向東 800 60 0.075 A 165 0.206 A 

中山路二段-

光明街 
向西 800 91.5 0.114 A 81 0.101 A 

新生路 

南和街-至善

街 
向北 500 140 0.280 A 183 0.366 A 

至善街-北和

街 
向南 500 130 0.260 A 156 0.312 A 

北和街-靜修

路 
向北 500 113.75 0.228 A 198.75 0.398 B 

靜修路-台鳳

路 
向南 500 82.75 0.166 A 199.75 0.400 B 

靜修路 

新義街-新生

路 
向東 500 69 0.138 A 69 0.138 A 

新生路-中山

路二段 
向西 500 35.5 0.071 A 75.25 0.151 A 

新生路-中山

路二段 
向東 700 91.25 0.130 A 104.5 0.14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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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名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平日晨峰 平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水準

中山路

二段 

萬年路三段-

靜修路 
向南 700 50.75 0.073 A 118 0.169 A 

靜修路-和平

街 
向北 700 48.5 0.069 A 48.5 0.069 A 

光復街-三民

街 
向南 800 114 0.143 A 147.5 0.184 A 

三民街-民族

街 
向北 800 80 0.100 A 82 0.103 A 

民族街-民生

路 
向南 700 35.5 0.051 A 111.5 0.159 A 

民生路以南 向北 700 41.5 0.059 A 44.5 0.064 A 

表 10   假日路段現況交通量服務水準 

路名 路段 
方

向 

道路容

量(C) 

假日晨峰 假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員鹿路 

光復街-中

山路二段 

向

東 
800 75.5 0.094 A 63 0.079 A 

中山路二段

-光明街 

向

西 
800 66 0.083 A 58.5 0.073 A 

新生路 

南和街-至

善街 

向

北 
500 118 0.236 A 116 0.232 A 

至善街-北

和街 

向

南 
500 95 0.190 A 81 0.162 A 

北和街-靜

修路 

向

北 
500 46.25 0.093 A 51.5 0.103 A 

靜修路-台

鳳路 

向

南 
500 44.5 0.089 A 31 0.062 A 

靜修路 

新義街-新

生路 

向

東 
500 113.5 0.227 A 78 0.156 A 

新生路-中

山路二段 

向

西 
500 161.5 0.323 A 115 0.230 A 

新生路-中

山路二段 

向

東 
700 108.5 0.155 A 104.5 0.149 A 

中山路

二段 

萬年路三段

-靜修路 

向

南 
700 68.75 0.098 A 87 0.124 A 

靜修路-和

平街 

向

北 
700 69.5 0.099 A 101.75 0.145 A 

光復街-三

民街 

向

南 
800 49.5 0.062 A 83.5 0.104 A 

三民街-民

族街 

向

北 
800 35 0.044 A 48.5 0.06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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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名 路段 
方

向 

道路容

量(C) 

假日晨峰 假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民族街-民

生路 

向

南 
700 33 0.047 A 77 0.110 A 

民生路以南 
向

北 
700 44.5 0.064 A 50 0.071 A 

(二)開發衍生交通量估算 

車站多目標使用之交通衍生型態主要為商場旅次，茲說明交通量推計方

式及結果如下： 

1.交通服務水準推估方式與參數設定 

本案開發目標年為 112 年，以自然成長法推估目標年期基地開發前後

之交通量，推估公式如下： 

Ti
f ൌ Ti

0 ൈ F୧ 

參數定義： 

Ti
f：交通區 i 的未來旅次量 

Ti
0：現有旅次量 

Fi：交通成長率 

(1)彰化縣汽、機車成長率設定 

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資料整理，彰化

縣近五年汽車年成長率在 104 年以前大約在 2.05%~2.08%之間，而 105

年降至 1.08%。本案採用近五年平均值 2.18%為後續推估參數；彰化縣

近六年機車年成長率差異較大，在-7.76%~1.87%之間，原因為 101 年

3 月起實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3 條，繼承人未於被繼承人死亡後一

年內辦理異動登記者，依法令逕行註銷牌照和 102 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

10 年以上高齡機車報廢手續即不需補繳過去 5 年積欠之燃料使用費，

導致機車登記數於 102 年明顯下降，故本案不採用 102 年之成長率，

取其餘五年之平均成長率-0.75%作為後續推估參數。 

表 11    員林市汽機車持有輛與成長率 

年度 當年汽車登記數 成長率(%) 當年機車登記數量 成長率(%) 

101 455,449 2.08% 923,743 -0.96% 

102 464,046 2.05% 852,061 -7.76% 

103 474,260 2.40% 824,255 -3.26% 

104 486,008 2.68% 816,564 -0.93% 

105 490,902 1.08% 812,85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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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當年汽車登記數 成長率(%) 當年機車登記數量 成長率(%) 

採用數據 - 近五年平均成長率：2.06% - 
近五年平均成長率： 

-1.40%（未含 102 年）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2)彰化縣公共運輸使用率設定 

依據交通部統計處 106 年 6 月「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

要分析，調查 105 年民眾使用運具習慣，彰化縣大眾運輸使用率相對

於全台其他縣市為偏低，佔全縣 5.0%。 

(3)各使用類別尖峰旅次率 

本案產品內容以零售為主，其旅次衍生率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大型購物中心之旅次發生與停車需求之研究(交通部運研所 94.4)」、

「都會區不同土地使用型態旅次產生率之研究，交通部運研所，民國

82 年」及「建台水泥原廠區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二次變

更)(103.02)」中之參數來推估基地開發後之平常日尖峰小時衍生交通

量。 

地面層商業使用類別則以零售業衍生旅次計算順道旅次率修正： 

平日：(1.78+4.06)÷2×0.85=2.48人次/時/100 m
2
作估算。 

假日：(5.42+7.42)÷2×0.85=5.46人次/時/100 m
2
作估算。 

表 12    平假日各使用類別衍生旅次推估使用參數彙整表 

開發業種 
平日尖峰旅次率 

(人次/時/100㎡) 

假日尖峰旅次率 

(人次/時/100㎡) 
順道旅次率(%) 

零售業 1.78～4.06 5.42～7.42 15% 
資料來源：節錄自「建台水泥原廠區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二次變更)」，103 年 2 月 

(4)彰化縣民眾運具使用習慣 

依據交通部統計處 106 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表摘要分析，

105 年各縣市運具使用習慣，彰化縣日常約 27.2%民眾習慣使用小型車，

約 56.0%民眾則習慣使用機車，約 5.0%民眾習慣使用大眾運輸。 

表 13    彰化縣運具使用習慣彙整表 

主要運具別 比例 承載率 

機車 56.0% 1.32 

小型車 27.2% 1.53 

大眾運輸 5.0% - 
資料來源：「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

2.本案目標年開發前交通服務水準推估 

本案目標年為 112 年，汽車目標年成長率參數為 1.1627，機車目標年

成長率參數為 0.9489，目標年公共運輸使用率為 5.0%，推估目標年平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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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晨昏峰服務水準如表 2 和表 3。 

表 14   目標年(110年)周邊道路平日晨、昏峰交通量服務水準推估表 

路名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平日晨峰 平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新生路 

雙平路-靜修路
向北 500 90 0.18 A 153 0.306 A 

向南 500 83 0.166 A 237 0.474 B 

靜修路-北和街
向北 500 118 0.236 A 206 0.412 B 

向南 500 109 0.218 A 306 0.612 C 

北和街-至善街
向北 500 72 0.144 A 106 0.212 A 

向南 500 65 0.13 A 80 0.16 A 

至善街-南和街
向北 500 66 0.132 A 93 0.186 A 

向南 500 64 0.128 A 80 0.16 A 

員鹿路-南和街
向北 500 44 0.088 A 82 0.164 A 

向南 500 47 0.094 A 90 0.18 A 

中山路

一段

(東) 

民權街-三民街
向北 700 74 0.106 A 97 0.139 A 

向南 700 116 0.166 A 150 0.214 A 

三民街-民族街
向北 700 82 0.117 A 106 0.151 A 

向南 700 114 0.163 A 144 0.206 A 

民族街-民生路
向北 700 44 0.063 A 155 0.221 A 

向南 700 41 0.059 A 114 0.163 A 

民生路-惠來街
向北 700 41 0.059 A 130 0.186 A 

向南 700 38 0.054 A 94 0.134 A 

中山路

一段 
民權街-三民街

向北 700 23 0.033 A 25 0.036 A 

向南 700 45 0.064 A 67 0.096 A 

中山路

二段 

萬年路三段-靜

修路 

向北 700 35 0.05 A 117 0.167 A 

向南 700 54 0.077 A 120 0.171 A 

靜修路-和平街
向北 700 51 0.073 A 104 0.149 A 

向南 700 69 0.099 A 48 0.069 A 

靜修路 

新義街-新生路
向東 500 72 0.144 A 123 0.246 A 

向西 500 53 0.106 A 89 0.178 A 

新生路-中山路

二段 

向東 700 61 0.087 A 96 0.137 A 

向西 500 36 0.072 A 78 0.156 A 

中山路二段-中

正路 

向東 700 76 0.109 A 189 0.27 A 

向西 500 57 0.114 A 170 0.34 A 

新生路-中山路

二段 

向東 500 96 0.192 A 107 0.214 A 

向西 500 78 0.156 A 147 0.294 A 

員鹿路 
光復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800 64 0.08 A 152 0.19 A 

向西 800 114 0.143 A 122 0.15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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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名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平日晨峰 平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中山路一段-新

生路 

向東 800 57 0.071 A 167 0.209 A 

向西 800 86 0.108 A 96 0.12 A 

中山路一段-新

生路 

向東 800 97 0.121 A 252 0.315 A 

向西 800 98 0.123 A 197 0.246 A 

新生路-新義街
向東 800 61 0.076 A 184 0.23 A 

向西 800 65 0.081 A 137 0.171 A 

三民街 

光復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500 39 0.078 A 56 0.112 A 

向西 500 42 0.084 A 75 0.15 A 

中山路一段-光

明街 

向東 500 45 0.09 A 72 0.144 A 

向西 500 39 0.078 A 77 0.154 A 

民生路 

光明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800 60 0.075 A 150 0.188 A 

向西 800 93 0.116 A 155 0.194 A 

中山路一段-光

復街 

向東 800 61 0.076 A 168 0.21 A 

向西 800 96 0.12 A 167 0.209 A 

至善街 新義路-新生路
向東 500 27 0.054 A 41 0.082 A 

向西 500 21.5 0.043 A 28 0.056 A 

表 15   目標年(110年)周邊道路假日晨、昏峰交通量服務水準推估表 

路名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假日晨峰 假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新生路 

雙平路-靜修路
向北 500 12 0.024 A 97 0.194 A 

向南 500 126 0.252 A 85 0.17 A 

靜修路-北和街
向北 500 171 0.342 A 126 0.252 A 

向南 500 148 0.296 A 103 0.206 A 

北和街-至善街
向北 500 68 0.136 A 73 0.146 A 

向南 500 52 0.104 A 44 0.088 A 

至善街-南和街
向北 500 64 0.128 A 63 0.126 A 

向南 500 53 0.106 A 48 0.096 A 

員鹿路-南和街
向北 500 58 0.116 A 50 0.1 A 

向南 500 68 0.136 A 51 0.102 A 

中山路

一段

(東) 

民權街-三民街
向北 700 42 0.06 A 89 0.127 A 

向南 700 54 0.077 A 125 0.179 A 

三民街-民族街
向北 700 38 0.054 A 87 0.124 A 

向南 700 51 0.073 A 122 0.174 A 

民族街-民生路
向北 700 57 0.081 A 63 0.09 A 

向南 700 36 0.051 A 83 0.11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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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名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假日晨峰 假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民生路-惠來街
向北 700 49 0.07 A 55 0.079 A 

向南 700 35 0.05 A 68 0.097 A 

中山路

一段 
民權街-三民街

向北 700 44 0.063 A 45 0.064 A 

向南 700 58 0.083 A 60 0.086 A 

中山路

二段 

萬年路三段-靜

修路 

向北 700 51 0.073 A 58 0.083 A 

向南 700 99 0.141 A 96 0.137 A 

靜修路-和平街
向北 700 78 0.111 A 113 0.161 A 

向南 700 80 0.114 A 110 0.157 A 

靜修路 

新義街-新生路
向東 500 78 0.156 A 56 0.112 A 

向西 500 70 0.14 A 45 0.09 A 

新生路-中山路

二段 

向東 700 90 0.129 A 60 0.086 A 

向西 500 48 0.096 A 37 0.074 A 

中山路二段-中

正路 

向東 700 101 0.144 A 121 0.173 A 

向西 500 89 0.178 A 61 0.122 A 

新生路-中山路

二段 

向東 500 119 0.238 A 117 0.234 A 

向西 500 44 0.088 A 130 0.26 A 

員鹿路 

光復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800 68 0.085 A 125 0.156 A 

向西 800 148 0.185 A 138 0.173 A 

中山路一段-新

生路 

向東 800 43 0.054 A 126 0.158 A 

向西 800 109 0.136 A 125 0.156 A 

中山路一段-新

生路 

向東 800 141 0.176 A 101 0.126 A 

向西 800 126 0.158 A 130 0.163 A 

新生路-新義街
向東 800 82 0.103 A 58 0.073 A 

向西 800 78 0.098 A 88 0.11 A 

三民街 

光復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500 13 0.026 A 29 0.058 A 

向西 500 19 0.038 A 33 0.066 A 

中山路一段-光

明街 

向東 500 16 0.032 A 38 0.076 A 

向西 500 22 0.044 A 41 0.082 A 

民生路 

光明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800 73 0.091 A 79 0.099 A 

向西 800 72 0.09 A 63 0.079 A 

中山路一段-光

復街 

向東 800 82 0.103 A 69 0.086 A 

向西 800 74 0.093 A 62 0.078 A 

至善街 新義路-新生路
向東 500 27 0.054 A 34 0.068 A 

向西 500 22 0.044 A 20 0.0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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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地開發後衍生之人旅次數 

綜合相關研究報告，並參酌以基地特性調整，依之參數計算本計

畫區尖峰小時總衍生人旅次數，整理如表 16 所示，平日約為 353 人旅

次，假日約為 778 人旅次。 

表 16  本案基地開發後預估使用類別、樓地板面積及衍生人旅次彙整表 

使用類別 
樓地板面積 

(m²) 

尖峰旅次率 

(人次/時/100 ㎡) 
順道旅次率

(%) 

衍生人旅次量（人）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 

商場(零售) 14,247 2.48* 5.46* 15.00 353 778 

總計 14,247 - - - 353 778 
資料來源：本案推估彙整，本計畫整理 

(3)基地開發後衍生車旅次數及交通量推估 

本案基地開發後衍生車旅次依章民眾使用運具狀況計算，平日將

衍生約 76 輛小汽車、179 輛機車，PCU(小汽車當量)為 166。假日將衍

生約 168 輛小汽車、395 輛機車，PCU(小汽車當量)為 366。 

表 17  本案變更後基地開發後衍生車旅次及小客車當量核算表 

平日 假日 

小型車 機車 PCU 小型車 機車 PCU 

76 179 166 168 395 366 
資料來源：本案推估彙整。 

(4)基地開發後周邊道路服務水準推估 

本案針對變更後基地開發後周邊道路平日及假日服務水準進行推

估，結果整理如表 18 及表 19。 

表 18   基地開發後周邊道路平日晨、昏峰交通量服務水準推估表 

路名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平日晨峰 平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新生路 

雙平路-靜修路
向北 500 91 0.182 A 156 0.312 A 

向南 500 86 0.172 A 238 0.476 B 

靜修路-北和街
向北 500 125 0.25 A 213 0.426 B 

向南 500 111 0.222 A 312 0.624 C 

北和街-至善街
向北 500 79 0.158 A 113 0.226 A 

向南 500 67 0.134 A 86 0.172 A 

至善街-南和街
向北 500 72 0.144 A 99 0.198 A 

向南 500 66 0.132 A 85 0.17 A 

員鹿路-南和街
向北 500 50 0.1 A 88 0.176 A 

向南 500 49 0.098 A 95 0.1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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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名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平日晨峰 平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中山路

一段

(東) 

民權街-三民街
向北 700 80 0.114 A 98 0.14 A 

向南 700 123 0.176 A 150 0.214 A 

三民街-民族街
向北 700 87 0.124 A 107 0.153 A 

向南 700 120 0.171 A 144 0.206 A 

民族街-民生路
向北 700 49 0.07 A 156 0.223 A 

向南 700 47 0.067 A 114 0.163 A 

民生路-惠來街
向北 700 45 0.064 A 131 0.187 A 

向南 700 42 0.06 A 94 0.134 A 

中山路

一段 
民權街-三民街

向北 700 23 0.033 A 25 0.036 A 

向南 700 46 0.066 A 68 0.097 A 

中山路

二段 

萬年路三段-靜

修路 

向北 700 38 0.054 A 119 0.17 A 

向南 700 57 0.081 A 122 0.174 A 

靜修路-和平街
向北 700 57 0.081 A 105 0.15 A 

向南 700 76 0.109 A 48 0.069 A 

靜修路 

新義街-新生路
向東 500 81 0.162 A 133 0.266 A 

向西 500 61 0.122 A 95 0.19 A 

新生路-中山路

二段 

向東 700 80 0.114 A 115 0.164 A 

向西 500 47 0.094 A 93 0.186 A 

中山路二段-中

正路 

向東 700 96 0.137 A 207 0.296 A 

向西 500 72 0.144 A 195 0.39 B 

新生路-中山路

二段 

向東 500 125 0.25 A 128 0.256 A 

向西 500 102 0.204 A 176 0.352 A 

員鹿路 

光復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800 65 0.081 A 155 0.194 A 

向西 800 119 0.149 A 126 0.158 A 

中山路一段-新

生路 

向東 800 59 0.074 A 171 0.214 A 

向西 800 92 0.115 A 101 0.126 A 

中山路一段-新

生路 

向東 800 99 0.124 A 256 0.32 A 

向西 800 103 0.129 A 202 0.253 A 

新生路-新義街
向東 800 62 0.078 A 185 0.231 A 

向西 800 65 0.081 A 137 0.171 A 

三民街 

光復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500 39 0.078 A 56 0.112 A 

向西 500 42 0.084 A 75 0.15 A 

中山路一段-光

明街 

向東 500 45 0.09 A 72 0.144 A 

向西 500 40 0.08 A 77 0.154 A 

民生路 

光明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800 61 0.076 A 150 0.188 A 

向西 800 94 0.118 A 155 0.194 A 

中山路一段-光 向東 800 61 0.076 A 168 0.2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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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名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平日晨峰 平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復街 向西 800 96 0.12 A 167 0.209 A 

至善街 新義路-新生路
向東 500 28 0.056 A 50 0.1 A 

向西 500 22.5 0.045 A 29 0.058 A 

表 19   基地開發後周邊道路假日晨、昏峰交通量服務水準推估表 

路名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假日晨峰 假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新生路 

雙平路-靜修路
向北 500 14 0.03 A 98 0.2 A 

向南 500 128 0.26 A 86 0.17 A 

靜修路-北和街
向北 500 181 0.36 A 131 0.26 A 

向南 500 153 0.31 A 107 0.21 A 

北和街-至善街
向北 500 78 0.16 A 78 0.16 A 

向南 500 57 0.11 A 48 0.1 A 

至善街-南和街
向北 500 72 0.14 A 67 0.13 A 

向南 500 57 0.11 A 49 0.1 A 

員鹿路-南和街
向北 500 66 0.13 A 54 0.11 A 

向南 500 72 0.14 A 52 0.1 A 

中山路

一段

(東) 

民權街-三民街
向北 700 45 0.06 A 101 0.14 A 

向南 700 60 0.09 A 134 0.19 A 

三民街-民族街
向北 700 41 0.06 A 96 0.14 A 

向南 700 56 0.08 A 130 0.19 A 

民族街-民生路
向北 700 60 0.09 A 72 0.1 A 

向南 700 41 0.06 A 91 0.13 A 

民生路-惠來街
向北 700 51 0.07 A 61 0.09 A 

向南 700 39 0.06 A 74 0.11 A 

中山路

一段 
民權街-三民街

向北 700 44 0.06 A 46 0.07 A 

向南 700 59 0.08 A 60 0.09 A 

中山路

二段 

萬年路三段-靜

修路 

向北 700 52 0.07 A 60 0.09 A 

向南 700 103 0.15 A 104 0.15 A 

靜修路-和平街
向北 700 81 0.12 A 125 0.18 A 

向南 700 86 0.12 A 119 0.17 A 

靜修路 

新義街-新生路
向東 500 89 0.18 A 64 0.13 A 

向西 500 77 0.15 A 49 0.1 A 

新生路-中山路

二段 

向東 700 115 0.16 A 74 0.11 A 

向西 500 61 0.12 A 46 0.09 A 

中山路二段-中 向東 700 126 0.18 A 138 0.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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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名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假日晨峰 假日昏峰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交通量

(V) 
v/c 

服務

水準

正路 向西 500 94 0.19 A 73 0.15 A 

新生路-中山路

二段 

向東 500 152 0.3 A 145 0.29 A 

向西 500 56 0.11 A 161 0.32 A 

員鹿路 

光復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800 71 0.09 A 127 0.16 A 

向西 800 156 0.2 A 142 0.18 A 

中山路一段-新

生路 

向東 800 46 0.06 A 128 0.16 A 

向西 800 117 0.15 A 130 0.16 A 

中山路一段-新

生路 

向東 800 144 0.18 A 102 0.13 A 

向西 800 134 0.17 A 134 0.17 A 

新生路-新義街
向東 800 82 0.1 A 58 0.07 A 

向西 800 78 0.1 A 88 0.11 A 

三民街 

光復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500 13 0.03 A 30 0.06 A 

向西 500 19 0.04 A 34 0.07 A 

中山路一段-光

明街 

向東 500 16 0.03 A 39 0.08 A 

向西 500 22 0.04 A 43 0.09 A 

民生路 

光明街-中山路

一段 

向東 800 75 0.09 A 80 0.1 A 

向西 800 72 0.09 A 64 0.08 A 

中山路一段-光

復街 

向東 800 82 0.1 A 70 0.09 A 

向西 800 74 0.09 A 63 0.08 A 

至善街 新義路-新生路
向東 500 29 0.06 A 35 0.07 A 

向西 500 23 0.05 A 23 0.0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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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既有建築物使用執照



彰化縣政府使用執照 (j 04 )將建管(使〉字第 0290046號

起造人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

建築地點

建造類別

使用分區

聞工日期

姓 名 |交通部金海鐵路管理局局長 : 周水暉

住 址|查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

姓名 |戴祖明

事務所| 裁祖明建築師事務所
姓名| 孫x_:Ji11

事務所|孫文郁建築師事務所
姓名| 訝:宏基

營造商|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門 牌| 彰化縣員林市息來里 1 3鄰 中山路一段660號

員林市員林段582-16， 583- 03 , 584-2, 670-5 地號共 4 筆土地
地號

新建 構造種類 | 鋼筋混凝土造

鐵路用地 層憧棟戶數 地上l層 i棟 l戶

I 102年 11 月 1 3 日 竣工日期 1 04年08月 20 日

建築物用途及I 車站附屬道班工具房 (A2) 工程造價 545, 000 元
類組別 非供公司1使用建築物

【 適用 法令概要】

備註
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 1 00年6 月 30 日發布建築技術規則版本 。

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 內政部94年12 月 21 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版本。

(詳妒備註附表)

上列工程准予給照、

縣長

明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2 月 07 日

共二頁 第一頁

A 0002648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使用執照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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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使用執照附表 (10心府建管(使)字第 0290046號

法定空地面積 ,160. 8 111 

建蔽率 6.15 % 建物高度 3. 75 m 

容積率 6.45 % 意 兩 3.6 m 

騎樓 * * * 騎樓地 本* * 
建築物 其他 99.02 nl 無遮答人行道 1 * * * 

基地面積
面 積 其他 2231 m' 

合計 99.02 m 
合計 2231 rri 

建築要項 各層( rr面í)積 (高m度) 各層用途 (類組別)

地上001層 99.02 3. 75 的車站附屬道班工具房

以下空白

建

築 f tp ~ 
物 苟J、且》跳?i!':.念此.~~ι1、， 、、 ' .、』 、

;、 :';' .1..= 

概
、之

六、 r?a :海
、 Yw2、-

要

法定防笠 地上 * * * 
雜項

避難室面積
工作物

地下 * * * 概要
法 定 自 吉艾 獎 勵 機械停車位 裝卸車位

地上: 牢牢牢 地上: * * * 地上:
牢牢牢

地上: * * * 地上: * * * 
停車輛數

室內

地下: * * * 地下 : * * * t也下: * *本 t也下:本 * * 地下: * * * 
室外 司~ * * * * * *牢牢 本本* *牢牢

面積 * * * * * * * * * 本* * * * * 
建照字號

原建築執照核發日期 : ( 102年的月 21 日

字號 : (1 0 1 )為建管(建〉字第 0393649號
一一 」一

共二頁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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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使用執照備室主附表 (104)層建管(使)字第 0290046號
本附表共 1 頁(俗 1 ) 

備 室主 內 容

1.本案條101年09月 05 日府建管字第 1010234968號函核准之都市設計審議案件。

2. 本案申請建築物用途為停車場(00)使用，不得擅自變更使用，造者依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處其

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 、 使用人或管理人新金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鐘，並勒令拆除 、

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可
布
叮
{
、
，

ep

h 

彰化縣政府使用執照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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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使用執照 (1 0是)府建管(使)字第 0335310號

起造人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

建築地點

姓 名| 交通部全灣織路管理局局長 : 用水崢

住 址| 全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

姓名| 鼓祖明

事務所!戴祖明建築師事務所
姓名| 孫文郁

事務所 i 孫文郁建築師事務所
姓名 I ~[i宏基
苦造商|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門 牌| 彰化縣員林市車來里13鄰 中 山路一段660號

員林市員林段593-14， 670-2, 670-3 地號共 3 筆土地
地號

口
卅
一

口
。
一

地

-
W-m

用

-
4

一和

建
一
路

一位
一車

新
一
鐵

-m
一條

一
一

一
及

別
一
區
一
期

一
途
d

類
一
分
一
日

一
用
吋

造
一
用

一
工
一
物
如

建
一
使
一
開
一
築
要

I

建

構造種類 | 鋼宵，這

層憧棟戶數| 地上 1層 l棟 1 戶

竣工日期 I 104年09 月 25 a 
工程造價 I 25, 659 , 370 元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備註

【適用法令概要】

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適用 100年6月 30 日發布建築技街規則版本。

建築物耐震設計適用內政部94年12月 2 1 日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版本 。

(詳如備註的表)

縣長

上列工程准予給照

明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02 日
共二頁 第一頁

A 0002659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使用執照為紙-63-



彰化縣、政府使用執照附表 (1 04)府建管(使)字第 0335310號

法定空地面積 1998.9 m' 

建蔽率 69.94 % 建物高度 3.6 m 

容積率 70.74 % 1喜 兩 3.6 m 

騎樓 * * * 騎樓地 牢牢*

建築物 其他 4665.34 日{ 無遮詹人行道 1* 本本
面 積

基地面積

其他 6663 rn 
合計 4665.34 ni 

合計 6663 m 
建築要項 各層(m面)積 (高m度) 各層用途 (類組別)

地上001層 4660. 28 3.6 停車場

突出物001層 5.06 4. 45 梯問

以下空白
建

築

物 r三三訴苦學

4既 可E誓zd旦EKI河Ef-

要
?這i

w 
志

法定防空 地上 * * * 
雜項

避難室面積
工作物

土也下 * * * 概要
法 ~ζ .. 自 設 獎勵 機械停車位 裝卸車位

地上: * * * 地上: 122輛 地上: * * * 地上: * * * 地上: * * * 室內

停車輛數 t也下: * *本 士也下 : * * * 地下: * * * 地下: * * * 地下 : * *本
室外 62輛 本本本 本* * * * * 本* * 
面積 5095.9n1 5095. 9rn * * * 本* * 本幸車

建照、字號
原建築執照拉發日期 : ( 101 年10月 12 日

字號: (1 01 )府建管(建)字第 0290363號
'--
共二頁 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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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使用執照備註附表

備 2主 內 """ 信r-

( 10的府建管f使)字第 03353 1 0號
本附表共 l 頁( (的 I ) 

L 本案靜、 tOl 年09 月 05 日府建管字第 101 02~~4968號函核准之都市設計，審議案件。

2. 本案申請建築物用途為停車場(00)使用，不得擅自變更使用，違者依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處其

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成管理人新金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袋，並勒令拆除、

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 ' 

彰化縣政府使用執照用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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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員林鐵路高架橋竣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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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相關意見處理說明 

 
  



員林鐵路高架橋下空間多目標申請書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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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市和平段 82-9 等多筆地號公共設施用地（車

站、高架道路）多目標使用案」 

彰化縣政府書面意見回應對照表 
 

縣府意見 意見回應與辦理情形 

（一）請修正所附平面圖說，套繪該區域

地籍圖及都市計畫圖，以確認實際

申請地號及範圍。 

遵照辦理，已將申請範圍及項目圖說套繪

地籍圖及都市計畫圖，詳見本計畫書

P29~33。 

（二）請檢附申請地號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文件，釐清各地號屬何種公共設施

用地及其後續申請多目標使用項

目。 

遵照辦理，本案申請地號皆為鐵路用地，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詳見本計畫書附件一。

（三）請檢討說明申請地號開闢使用情況

及土地、建築物權屬，如屬公共設

施保留地請逕依「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8 條規

定檢討。 

遵照辦理，本案申請地號開闢使用情況及

土 地 、 建 築 物 權 屬 詳 見 本 計 畫 書

P10~17。另本案公共設施用地非屬公共設

施保留地。 

（四）請依上開辦法附表規定，針對車站

及高架道路申請多目標之准許條件

逐條檢討，敘明本案面臨道路寬

度、專用出入口及停車空間等規劃

內容。 

遵照辦理，本案已針對車站及高架道路申

請多目標之准許條件逐條檢討，詳見本計

畫書 P33~34。 

（五）請補附既有建築物使用執照及竣工

書圖等資料。 

遵照辦理，本案既有建築物使用執照及竣

工圖等相關資料詳見本計畫書附件二、附

件三及附件四。 

（六）本案高架橋下空間部份路段規劃為

停車空間，因員林市已實施路邊停

車收費，旨案規劃之停車空間建請

採取收費停車制度管理，以落實

「發展大眾運輸、抑制私人運輸工

具」政策及彰顯使用者付費原則。 

遵照辦理，後續停車空間招商將納入相關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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